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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本科培养方案 

一、学院简介 
法学专业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历经 40 年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目前已经成为学科体系设置完整、国际法专业特色鲜明、学术和教学水平比肩一流的知名法学院。 
法学院设有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课程体系，2002 年，国际法学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

级重点学科”，为目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仅有的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之一。2006 年，本院民商法学

专业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07 年，法学院获评教育部“国际化法学人才特色专业建设点”及教

育部“全国双语教学示范点”。2011 年，法学院获批法学博士一级学科点。2012 年，法学一级学科

获批北京市重点学科，同时法学院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被批准为“应用

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9 年我院法学专业

成功申报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项目。 
法学院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为目标，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法学院教

师的博士化率达到 98.36%，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国外名校法学院学习或进修，包括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纽约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等。

法学院教师近年来科研成果丰硕，一批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脚，在法学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引

领作用。此外，法学院聘请了一些来自国外著名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的知名人士担任我院外教、荣

誉或客座教授。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在司法机构、

科研机构、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独立从事法学专业工作的创新型高层

次法律专门人才。 
法学院通过案例研讨、专题讨论、法学经典名著研读、慕课、模拟实验等多种教学方式，结合

暑期国际学校项目，通过实施“国内 国外联合培养项目”和实践教学，强调学生的知识结构的

合理性，注重培养其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敬业精神，强调所培养的学生须具有“四会”本领，即：

精通法学专业理论和实践能力；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知识；熟练运用专业外语，并了解现代信息技术。 

三、培养路径 
本着上述目标，在专业课程学习上，学院开设了 18 门法学必修课程（包括了教育部颁布的 16

门法学专业核心课和法学院自主设置的必修课），要求所有攻读法学本科学位的学生必须修读。为

了培养学生的国际经济贸易知识和外语能力，学生还应当在公共必修课平台中修满本培养方案规定

的公共课学分。对于非常优秀的学生，学院开办了“涉外型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实验班”，通过公开

选拔的方式择优录取。选入实验班的学生适用专门的培养方案，通过语言类必修课和专业方向必修

课等方面的特别安排，强化其专业外语特长和国际经贸法优势，并助力其在国际学科竞赛、出国交

换和国际组织实习等涉外交流及实践性教学活动方面赢得优异表现。与此同时，学院还开设了 50
余门、约 100 学分的学科专业选修课，基本涵盖法学各分支学科，这些课程有的侧重于法学基础理

论，有的侧重于法律实务。按照本培养方案的要求，非实验班的学生大体需要选修 18 门、约 36 学

分的专业选修课。法学院以培养法学专业基础好、外语水平高、外贸能力强的“通用类”人才为主，

以“学术类”和“创业类”人才为辅。对于此类学生，建议学生在学科基础选修课领域，重点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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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讨课、实验课以及个人感兴趣的相关基础理论课程；对于有志于从事法学学术研究的学生，

建议在学科基础选修课领域，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重点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选修一些专题研讨

课、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选修课，以及与个人兴趣紧密相关的案例研讨课。对于有兴趣从事创业的

学生，建议侧重于选修民商法、经济法领域的选修课；同时在公选平台上注重公司财务、会计和管

理类课程的学习。 

四、专业准入标准（课程）和准出标准（课程） 
拟转入法学专业的学生，应至少已结修读中国法制史、宪法、法理学、民法学或民法总论36、

刑法学 6 门课程中的 2 门，且考核成绩在 70 分以上（包含 70 分）。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课 

LAW101 中国法制史 32 2 3  

LAW113 宪法学 32 2 2  

LAW117 法理学 32 2 2  

LAW206 刑法学 48 3 2  

LAW210 民法学 48 3 2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注：拟转出法学专业的学生，以学校规定的基本条件为准，法学院原则上不设限制条件。 

                                                        
36 注：《民法学》（LAW210）和《民法总论》（LAW257）任选其一，转专业申请时仅认定其中 1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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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法学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30101K 
专业名称：法学 
所属学科：法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实际需要服务。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理的知识结

构，具备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熟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高层次法律人才。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  掌握法学基本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 
2.  掌握教育部颁布的 14 门主干课和学院所要求的必修课中包含的法学基础专业知识。 
3.  掌握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基本原理和知识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 
4.  熟练运用一门外语。 
5.  具有实践创新精神和初步独立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 

二、课程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41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2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6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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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修课程（64 学分） 

新生研讨课  1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20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4 

经管法基础（10 学分） 

经济类  

管理类  

法学类 不超过 4 学分 

国际组织类 2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65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22 

选修课 30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课 13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6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健全的职业人格、

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具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

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

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能力，热爱

劳动。 
4.1.3 科学文化素质。掌握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

养。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

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包括研修法律、外语、经贸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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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所学法律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熟悉职业伦理和道德准则。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

本理论，并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了解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信息

技术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为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法律专业文献检索、数据

处理和案例分析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深入学习法律专业基础知识，通过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考核。能够正确理

解法律规定，分析法律问题，并能够将法律规则适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的外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

的学习方法，主动进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与时俱进。 
4.3.2 专业能力 
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和更新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具备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会贯

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专业实务之中的基本技能。能够对国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

纠纷进行分析，准确地提炼其中的法律问题，从而为国家、政府、企业、个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对

策建议。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法律研究方法从事比较简单的法律问题的研究。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能够学以致用，创造性地

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业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能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对他人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诉求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具备

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德规

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4.1.1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1.2 H H H M M 

毕业要求 4.1.3 H H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2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3 H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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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4.2.4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1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2 H H M M H 

毕业要求 4.3.3 M H H L H 

毕业要求 4.3.4 H H H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通识通修课程选修要求（专业入门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数学 MAT110 大学数学 64 4 1  

经管法 LAW346 公司法 32 2 3  

六、主要课程37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课 

LAW101 中国法制史 32 2 1 必修课 

LAW113 宪法学 32 2 1 必修课 

LAW117 法理学 32 2 1 必修课 

LAW206 刑法学 48 3 2 必修课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必修课 

LAW202 刑事诉讼法学 32 2 3 必修课 

LAW24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2 2 3 必修课 

LAW252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4 必修课 

七、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法学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的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程 

中国法制史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宪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法理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3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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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程 

刑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民法总论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刑事诉讼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民事诉讼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法律职业伦理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法学论文写作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专业方向

必修课程 

商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经济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国际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知识产权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国际私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比较合同法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国际经济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注：根据必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

指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只列

必修课不超过 20 门（包含专业入门课程、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方向必修课、主要课程四类课程（取并集，不重

复列入）） 

八、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5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事技能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实习培训 1 

岗位实习 6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5 
课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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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学分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5 

注：（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 军政训练由武装部通过军训、军事理论学习等方式安排。社会调查和其他实践活动由团委负责安排并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3） 学生须在培养方案中完成共计 5 学分的实验学分。可包含独立开设的实验课和课内实验。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须完成 2 个学分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总学时不少于 32 学时。其中理论课程不少于 8 学时，劳动实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法学院 LAW237 疑难经济犯罪案例解析 3 2（2） 

法学院 LAW265 财产犯罪处置实务 3 2（2） 

法学院 LAW343 国际法律检索与写作 3 2（2） 

法学院 LAW255 国际公法案例研讨 4 2（2） 

法学院 LAW369 行政法案例研讨课 4 2（2） 

法学院 LAW342 行政法实务模拟 5 2（2） 

法学院 LAW380 公司法律实务* 5 1（1） 

法学院 LAW400 婚姻家庭法实务* 5 1（1） 

法学院 LAW429 商事仲裁实务 5 1（1） 

法学院 LAW316 国际商事仲裁实务 6 2（2） 

法学院 LAW332 模拟法庭 6 2（2） 

法学院 LAW351 法理学经典案例 6 2（2） 

法学院 LAW381 外商投资与 PE 投资法律与实务* 6 1（1） 

法学院 LAW383 公司融资与法律实务* 6 1（1） 

法学院 LAW384 国际投资仲裁理论与实务* 6 1（1） 

法学院 LAW393 国际商事仲裁（英） 6 2（2） 

*实习培训课：带*号的课程既可以用来完成实习培训的学分，也可以用来完成实验课学分。没有*号的课程仅可

以用来选修实验课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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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学专业教学计划表（2024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

必修课 

LAW101 中国法制史 32 2 1  

LAW113 宪法学 32 2 1  

LAW117 法理学 32 2 1  

LAW206 刑法学 48 3 2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LAW202 刑事诉讼法学 32 2 3  

LAW24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2 2 3  

LAW268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32 2 3  

LAW128 法律职业伦理 16 1 4  

LAW252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4  

LAW422 法学论文写作 16 1 6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356 22   

学科基础

选修课 

LAW104 西方法制史 32 2 2 

基础法学和公法类 

LAW129 中国法律思想史 32 2 2 

LAW273 刑法各罪论 32 2 3 

LAW329 证据法学 32 2 4 

LAW218 法律经济学 32 2 5 

LAW228 强制执行法 32 2 6 

LAW221 债法总论 32 2 3 

民法类 

LAW222 物权法 32 2 3 

LAW271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32 2 3 

LAW225 侵权法 32 2 4 

LAW409 担保法 32 2 4 

LAW223 合同法 32 2 4 − 5 

学科基础

选修课 

LAW348 典型合同专题 32 2 5 
 

LAW350 工业产权法 32 2 5 

LAW239 保险法原理 32 2 3 

商法类 

LAW328 证券法 32 2 3 

LAW346 公司法 32 2 3 

LAW272 票据法 16 1 4 

LAW263 信托法 32 2 5 

LAW240 竞争法原理与实务 32 2 4 

经济法类 LAW247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32 2 5 

LAW390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3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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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

选修课 

LAW413 银行法 32 2 5  

LAW320 环境法 32 2 6 
经济法类 

LAW353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 32 2 6 

LAW266 国际商事统一法 32 2 4 

国际法类 

LAW412 欧洲联盟法概论 32 2 4 

LAW123 国际商事法律 − 英国合约法理论与实务 32 2 5 

LAW312 国际投资法 32 2 5 

LAW340 国际货物买卖法 32 2 5 

LAW385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5 

LAW397 国际商事典型判例研究 32 2 5 

LAW124 国际商事法律 − 仲裁法理论与实务 32 2 6 

LAW125 国际商事法律 − 证据法理论与实务 32 2 6 

LAW127 美国民事侵权责任法 32 2 6 

LAW349 海商法 32 2 6 

LAW393 国际商事仲裁（英） 32 2 6 

LAW394 海上保险法 32 2 6 

LAW237 疑难经济犯罪案例解析 32 2 3 

法律研讨类 

LAW255 国际公法案例研讨 32 2 4 

LAW369 行政法案例研讨课 32 2 4 

LAW342 行政法实务模拟 32 2 5 

LAW431 人工智能法学 32 2 5 

LAW332 模拟法庭 32 2 6 

LAW351 法理学经典案例 32 2 6 

LAW265 财产犯罪处置实务 32 2 3 
法律实务 

LAW122 公司治理法学理论与案例解析 32 2 4 

LAW366 国际投资法案例研讨课 32 2 5 

法律实务 

LAW380 公司法律实务 16 1 5 

LAW399 刑民交叉前沿问题与实务 32 2 5 

LAW400 婚姻家庭法实务 16 1 5 

LAW316 国际商事仲裁实务 32 2 6 

LAW381 外商投资与 PE 投资法律与实务 16 1 6 

LAW383 公司融资与法律实务 16 1 6 

LAW384 国际投资仲裁理论与实务 16 1 6 

LAW398 行政法前沿问题研究 3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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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

选修课 

LAW334 法律英语写作与翻译 32 2 2 

法律英语 LAW227 国际商事法律英语 32 2 3 

LAW343 国际法律检索与写作 32 2 3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修 29 学分 

专业方向

必修课 

LAW120 商法学 32 2 3  

LAW248 经济法学 32 2 3  

LAW256 国际法学 32 2 3  

LAW242 知识产权法学 32 2 4  

LAW269 比较合同法 16 1 4  

LAW356 国际私法学 32 2 4  

LAW403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4  

专业方向必修课 208 13   

 


